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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放寬乙類保安人員許可證的年齡建議放寬乙類保安人員許可證的年齡建議放寬乙類保安人員許可證的年齡建議放寬乙類保安人員許可證的年齡上上上上限限限限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保 安 及 護 衞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 管 委 會 ” )建 議 修 訂 保

安人員許可證 (“許可證” )的發證準則，以放寬乙類許可證

的年齡上限。請委員提供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保安及護衞服務條例》 (“《條例》” )(第 460章 )

於一九九四年制定，為保安業訂立一套規管機制。根據該機

制，在本港從事有酬保安工作的人士必須持有許可證。警務

處處長 (“處長” )為發證當局。  

 

3. 管委會是根據《條例》而設立的。它其中一項法定職

能，是指明處長向任何人發給許可證前該人須先符合的準則

(“準則” )，以及發給許可證的標準條件 (“條件” )。現行

的準則和條件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 許可證分為甲、乙、丙、丁四類，適用於不同種類的

保安工作。絕大部分持證人持有甲類和乙類許可證。他們多

數從事乙類保安工作。根據準則，甲類許可證限於為單幢式

私人住宅建築物
1
提供無須攜帶槍械彈藥的一般護衞工作。甲

類許可證不設年齡上限，但持證人須在年屆 65歲及以後每兩

年接受一次體格檢查。乙類許可證則用於為甲類許可證範圍

以 外 的 任 何 處 所 提 供 無 須 攜 帶 槍 械 彈 藥 執 行 的 一 般 護 衞 工

作。持證人的年齡上限為 65歲。該上限於一九九五年擬訂。 

 

 

                                                 1 指 主 要 用 作 私 人 住 宅 用 途 及 只 得 一 處 主 要 出 入 通 道 的 獨 立 建 築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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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乙類許可證設定年齡上限，是要確保擔任一般護衞

工作的保安人員具備所需的體格和警覺能力。年齡上限以及

其 他 規 定 ， 例 如 刑 事 記 錄 審 查 和 對 保 安 工 作 熟 練 程 度 的 要

求，都是規管機制的重要元素。甲類許可證不訂年齡上限，

是例外的安排，使較年長從業員可以在出入通道安排較為簡

單的住宅建築物擔任保安工作。 

 

6. 近年，有建議認為應放寬乙類許可證的年齡上限。其

中，業界相信放寬年齡上限有助紓緩招聘困難，而勞工團體

則認為此舉會為體健的長者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7. 許可證的年齡上限早於 20年前訂立。此後本港人口狀

況 經 歷 重 大 改 變 ， 市 民 的 預 期 壽 命 延 長 ， 整 體 健 康 亦 見 改

善。在最近的人口政策公眾諮詢中，市民普遍支持延長工作

年期。當局在二零一五年一月公布的《施政綱領》宣布多項

延長工作年期和釋放本地潛在勞動力的建議，其中一項就是

適度放寬乙類許可證的年齡上限。  

 

8. 二零一五年二月，管委會在考慮人口政策目標和業界

的規管需要後，贊成當局提高年齡上限的詳細建議。管委會

亦在其定期的業界諮詢會上徵詢了業界代表的意見，並取得

他們的支持。下文載述建議的詳細內容。 

 

建建建建議安排議安排議安排議安排     

 

9. 現建議：  

 

(a)  把乙類許可證的年齡上限由 65 歲提高至 70 歲； 

 

(b) 規定 65 歲或以上的乙類持證人必須接受體格檢

查。具體而言，凡申請人 (包括申請續證者 )年屆

65 歲或以上，均須在提交申請時出示醫生證明

書，證明其體格適合擔任有關工作；如獲發許可

證，則須隨後每兩年一次提交醫生證明書。至於

獲發許可證時未滿 65 歲 (例如 63 歲 )者，則須在

其年屆 65 歲而許可證仍然有效時，提交醫生證

明書，並須其後每兩年再提交一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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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把 體 格 檢 查 的 規 定 納 入 申 請 人 所 須 符 合 的 準

則，並列作發證的標準條件。此安排不僅適用於

乙類許可證，亦適用於甲類許可證。 

 

考慮因素考慮因素考慮因素考慮因素     

 

10. 管委會認為，把年齡上限提高五年，配合每兩年一次

體格檢查的規定，可在人口政策目標與維持保安服務質素和

市民信心之間，取得適切平衡。兩年一次體格檢查的建議，

是參照甲類許可證的現行做法而制訂的。建議既顧及維持業

界服務質素的需要，亦避免為持證人造成過大負擔，屬合理

的安排。 

 

11. 目前，兩年一次體格檢查的規定是甲類許可證其中一

項發證準則。於申請人申請許可證時執行該準則未有任何問

題，但要求已持證者遵守該準則則嫌成效不足。如持證人在

許可證有效期內不遵守該規定，只能引用《條例》第 18 條
2

處理。根據該條文，處長可向管委會申請撤銷或暫時吊銷許

可證，但過程需時頗長，而且耗用不少資源。 

 

12. 隨着有關的體格檢查規定擴及乙類許可證，這規定實

應更有效執行。因此，管委會建議將該規定列作日後發出甲

類和乙類許可證的標準條件之一。不遵從許可證條件，可能

違反《條例》第 10條
3
，屬第 31(2)條

4
所訂的罪行。我們預期

此舉可收阻嚇作用，改善遵從該規定的情況。實際操作時，

警 務 處 牌 照 課 會 在 持 證 人 到 期 出 示 醫 生 證 明 書 前 發 出 提 醒

通知，以及在限期過後發出警告，然後才考慮是否進一步調

查及提出檢控。 

 

                                                 2 第 18 ( 1 )條 ：  處 長 如 認 為 某 持 證 人 不 再 是 持 有 有 關 許 可 證 的 適 當 人 選 或曾 經 違 反 有 關 許 可 證 的 條 件，可 向 管 理 委 員 會 申 請 將 該 許 可證 撤 銷 或 暫 時 吊 銷 。  3 第 10 條 ：  任 何 屬 於 個 人 身 分 的 人 ， 均 不 得 為 、 答 允 為 、 自 認 是 為 或 自認 可 為 他 人 擔 任 保 安 工 作 ， 但 如 他 ─  (a )  是 根 據 及 依 照 一 項 許 可 證 而 這 樣 做 ； 或  (b )  並 非 為 報 酬 而 這 樣 做 ，  則 屬 例 外 。  4 第 31 ( 2 )條 ：  任 何 人 違 反 第 10、 11( 2 )、 12 或 13 條 ， 即 屬 犯 罪 ， 經 定 罪後 ， 可 處 第 3 級 罰 款 及 監 禁 3 個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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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準則及條件修訂準則及條件修訂準則及條件修訂準則及條件     

    

13. 把乙類許可證的年齡上限由 65歲提高至 70歲，以及向

乙類許可證申請人增訂體格檢查的規定，均須修訂由管委會

根據《條例》第 6(1)(b)(i)條藉憲報公告所公布的準則。根

據第 6(3)條，經修訂的準則須先獲立法會批准，才可刊憲。

當局會藉政府議案把經修訂的準則提請立法會批准。 

 

14. 在甲類和乙類許可證的標準條件中，加入體格檢查的

規定，須更改 由管委會根據《條例》第 6(1)(b)(ii)條所指

明的條件。經修訂的條件，須在刊憲後才告生效。管委會會

待立法會批准經修訂的準則後，才修訂相關條件。  

 

15. 警務處牌照課須為落實上述建議作相關準備，包括提

升電腦系統。我們期望建議獲立法會批准後，可盡早實施。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6. 請委員就上述管委會的建議提供意見。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